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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选举了8名董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按照《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由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原监事会职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选举情况

非独立董事：周少雄先生（董事长）、周少明先生（副董事长）、周永伟先生、周力源先生；

独立董事：叶少琴女士、吴文华女士、孙传旺先生、焦培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吴兴群先生。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备案无异议。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独立

董事的人数比例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独立董事兼任境内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也不存在连任公司独立董事超过六年的情形，符合相关法规的要

求。

（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以下委员任

期三年，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组成情况具体如下：

审计委员会：叶少琴（召集人）、孙传旺、周永伟

提名委员会：吴文华（召集人）、孙传旺、周少雄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吴文华（召集人）、叶少琴、吴兴群

战略委员会：周少雄（召集人）、周少明、周永伟、周力源、焦培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均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总经理：周少雄先生

副总经理：周力源先生、吴兴群先生、陈平女士

财务总监：范启云先生

董事会秘书：袁伟艳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刘金英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袁伟艳女士和刘金英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95-85337739；
传真号：0595-85337766；
邮箱：zqb@septwolves.com；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17楼。

三、换届离任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晓海先生因任期届满，在本次董事会换届后离任，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晓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同时，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不再设置监事会，姚

健康先生、罗龙祥先生、范阳秋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离任后仍在公司任职，姚健康先生持有公

司17,110股股票。

前述人员仍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公司对离任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9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周少雄，男，汉族，现年60岁，大专学历，经济师。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长，总经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副会长，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福建省政协委员，

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福建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永久名誉会长，泉州商会副会长、亚洲时尚联合会中

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泉州市工商主席、会长，泉州市政协常委等职。曾任福建七匹狼制衣实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直接持有本公司23,390,528股股票，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31.09%的

股权，周氏家族成员，与董事周少明、周永伟为兄弟关系，且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董事周力源为

父子关系，与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少明，男，汉族，现年57岁，大学本科学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曾任福建七匹狼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第七届会

副董事长、总经理；厦门市纺织服装同业商会理事会会长。直接持有本公司13,190,200股股票，持有

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31.09%的股权，周氏家族成员，与董事周少雄、周永伟为兄

弟关系，且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董事周力源为叔侄关系，与其他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周永伟，曾用名：周连期，男，汉族，现年63岁，厦门大学EMBA，经济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任中国银行晋江支行金井办事处副主任、福建七匹狼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直接持有

本公司16,045,600股股票，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37.82%的股权，周氏家族成

员，与董事周少雄、周少明为兄弟关系，且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董事周力源为叔侄关系，与其他

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且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周力源，男，汉族，现年29岁，曾就读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目前在福建

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任Karl Lagerfeld品牌负责人，负责Karl Lagerfeld品牌整体战略的制定及

执行。周氏家族成员，与董事周少雄为父子关系，与董事周永伟、周少明为叔侄关系，与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

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兴群，男，汉族，现年61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全国纺织工业劳

动模范，福建省第八次党代表、福建省C类人才、福建省首届“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曾任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第三届、第四届、第五

届、第六届、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第四届董事会秘书。目前兼任晋江市政协常委、国家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商标协会副会长、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目前持

有本公司180,000股股票，同时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授尚未至行权期的200,000
份股票期权。除担任本公司上述职务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叶少琴，女，汉族，现年 59岁，会计学博士，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曾任厦门大学会计师事务所和厦门永大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从事验资、审计等工作；曾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龙溪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鹭燕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和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

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最近

36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文华，女，汉族，现年 57岁，管理学博士，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中国管理协会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分会常务理事。曾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主任。英

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百森商学院访问学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

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且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传旺，男，汉族，现年42岁,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人才项目青

年学者，福建省青年拔尖创新人才，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厦门信息产业与信息化研究院研

究员。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目前兼任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焦培，男，汉族，现年49岁，华侨大学服装设计专业毕业，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曾任中国服

装协会秘书长。截至本公告日，焦培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但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

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平，女，汉族，现年44岁，2003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拥有法律职业资格、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历任厦门东方伟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法务专员、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经营内控部高级经

理，华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兼任福建七匹狼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第六届厦门仲裁

委员会仲裁员。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授尚未至行权期的

200,000份股票期权。除担任本公司上述职务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范启云，男，汉族，现年44岁，大专学历，会计师。公司现任财务总监，范启云先生拥有20年以上

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曾先后担任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公

司会计主管、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公司财务负责人、厦门海晟用友软件有限公司系统实施

顾问、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财务高级经理、经营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等。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获授尚未至行权期的200,000份股票期权。除

担任本公司上述职务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袁伟艳，女，汉族，现年41岁，法学学士。拥有法律职业资格、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福

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专员、资深证券专员、IR主管、证券事务代表。除担任本公司上述职

务外，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金英，女，汉族，现年33岁，金融学学士，资产评估硕士。拥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资格。曾任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专员、晋江市青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经理。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的情形，且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2025-057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为保证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运行，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

时间要求，会议通知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后现场送达全体董事。公

司于同日下午在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17楼会议室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推

选，会议由董事周少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合称“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会议

选举周少雄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会

议选举周少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

定由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周永伟先生、周力源先生、焦培先生组建新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由

周少雄先生担任新一届战略委员会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

定由叶少琴女士、周永伟先生、孙传旺先生组建新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由叶少琴女士担任新一届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决

定由吴文华女士、周少雄先生、孙传旺先生组建新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并由吴文华女士担任新一届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确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决定由吴文华女士、吴兴群先生、叶少琴女士组建新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并由吴文华女

士担任新一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决定续聘周少雄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8、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决定聘任周力源

先生、吴兴群先生、陈平女士为公司新一任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9、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决定续聘范

启云先生为公司新一任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10、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决定聘任

袁伟艳女士为公司新一任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袁伟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95-85337739；传真号：0595-85337766；
邮箱：zqb@septwolves.com；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17楼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1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决定聘

任刘金英女士为公司新一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刘金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95-85337739；传真号：0595-85337766；
邮箱：zqb@septwolves.com；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17楼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1至议案11具体内容及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信息披露指定网站的《关于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编号：2025-056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5年6月21
日发出通知，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25年7月8日下午14:00在厦门

思明区观音山台南路77号汇金国际中心公司16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8日。其

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8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8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0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14,357,155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44.5882％。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311,763,04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4.22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2,594,1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679％。

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周少雄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大会采用记名方式通过现场和

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

议、集中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周永伟先生、周力源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周少雄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698,191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35,145
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2）周少明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694,189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31,143
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3）周永伟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685,085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2,039
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4）周力源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774,185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1,011,
139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以上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2025年7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

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二）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叶少琴女士、吴文华女士、孙传旺先生、焦培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在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不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1）叶少琴女士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683,091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0,045
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2）吴文华女士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692,184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9,138
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3）孙传旺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691,987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928,941
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4）焦培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数 312,771,985股。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

（不包括持股 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1,008,
939股。表决结果：获得当选。

以上独立董事简历详见2025年7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以同意 313,313,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679％；反对 1,03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289％；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 1,550,2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7588％；反对 1,03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8518％；弃权 10,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93％。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以及 2025年 6月 21日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四）以同意 312,46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76％；反对 1,877,1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71％；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70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996％；

反对1,877,1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3605％；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99％。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股东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五）以同意 312,462,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972％；反对 1,878,409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75％；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3％，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不包括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代理人表决结果：同意69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495％；

反对1,878,40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4106％；弃权1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99％。】

该议案获得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董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智真、刘晓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8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暂共合计390,213,813.48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扬州棒杰”）于近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相关

起诉材料，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或“原告”）向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现将有关诉讼事

项公告如下：

一、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二）受理机构：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案件当事人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被告一：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案件的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立即归还借款本金 386,530,157.74元、利息 3,635,655.74元(欠息暂计至

2025年3月20日，之后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及结息方式计算罚息、复利至实际清偿日止)；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一偿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48,000元；

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一抵押的全自动硅片上料机(制绒)等设备【动产登记证明编号：

28018743003585575985】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5、请求法院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一抵押的全自动石英舟装卸片机（上下料）10台、全自动石墨舟

装卸片机（PE-POLY）1台设备【动产登记证明编号：40639125 005351428036】折价，拍卖或者变卖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

6、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暂合计390,213,813.48元（暂算至2025年3月20日)
（五）案件的背景情况

2023年6月29日，扬州棒杰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兴业银行申请50,000万元项目贷款，双方签订编

号为11202S123209《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同日，公司与兴业银行签订编号11200S123208A001《最高

额保证合同》。2023年12月15日，扬州棒杰与兴业银行签订编号11200S123208B001《最高额抵押合

同》。

现兴业银行因扬州棒杰违反合同约定逾期还款，宣布合同项下所有应付款项全部立即到期。并

主张公司对扬州棒杰应承担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2025年7月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7月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前次披露已结案

案件，不再列出）：

序号

1

2

起诉方/仲裁申请
人

中国外运长江有限
公司扬州分公司

中集世联达长江物
流有限公司

被起诉方/仲裁被
申请人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案号

(2025)苏 1091民初
103 号/ (2025) 苏

1091执826号

（2025）苏 72 民 初
267号

案由

运 输 合 同 纠
纷

海 上 货 运 代
理合同纠纷

涉 案 金 额
（元）

21,356

75,211.5

案件
状态

判决生效，
执行中

一审已判决

诉讼/裁定结果

-

一、被告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中集世联达长江
物流有限公司支付代
理费 69160 元及逾期
付款违约金;二、驳回
原告中集世联达长江
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三、由被告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负担 2326元案件
受理费、保全申请费、

诉讼费用。

注：上述案件一涉案金额以《执行裁定书》[(2025)苏1091执826号]载明金额为准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5年7月8日，因所涉诉讼案件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被保全主体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名称

中国银行****支行

紫金农商银行**分行营业
部

兴业银行****支行

银行账户号码

5183****0832

3201****8588

4035****6681

账户类型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影响金额

11,324,613.76

33,117.8

25,945.1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支行

华夏银行**支行

招商银行*******支行

浦发银行**分行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苏州银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分行

平安银行**分行

江苏银行*****支行

无锡农商行**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宁波银行****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分行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部

建设银行**分行营业部（美
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分行

江苏银行**支行

兴业银行**分行

兴业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分行营业部

南京银行****分行营业部

苏州银行**支行营业部

招商银行****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宁波银行****支行

苏州农商行**支行

无锡农商行**分行

无锡农商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支行（美
元户）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浙商银行**分行营业部（美
元户）

宁波银行****支行（美元
户）

广发银行**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支行

江阴农商行**分行

工行****支行

中信银行**支行

华夏银行****支行

宁波银行****支行

江西银行**支行

广发银行****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分行

3205****2442

1245****4202
5129****0002
1941****2790
3050****0698
5129****0000
1055****5876
5114****1514
2066****7421
2066****1091
2066****6472
1547****0014
9018****0434
0198****7849
3711****9429
7508****0413

6382*3733

5129****0018

3225****6102

3225****4415

8901****8396
8901****9097
8901****9166
3010****2573
2066****4981
2067****9082
0808****1641
0901****6623
0901****7335
5179****1583
5129****0801
3711****9265
3711****0603
7508****1549
0706****3301
0198****6253
0198****1805
1055****5520
1055****7229
1055****8110

5505****0261

3050****5588

3050****5143

7508****3628

9550****0147
3256****9050
0188****9873
1102****3406
8112****6741
1245****3480
7508****7211
5129****0015
9550****0507

1208****2341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0.03

2,533.57
511.86
4,276.22
14,593.98
3,853.21
2,843.79
6,856.38

0
827.95

11,557.85
3,877.44
1,231.58
1,707.01
387.02

69,811.53

0.80

108.87

9,901.01

34.8美元

24,411.39
0
0

1.62
1,435,554.96

123.42
2,725.15
448.77
22.23
376.16
229.13
644.86
1,113.56
66.51
935.42

310,217.88
247.98
994.65
38.84
88.72

1.94美元

126,788.3

0.32美元

17,518.63美元

18,931.7
65.89

1,236.79
349.27
0.00
0.00
0.34
94.77
0

310.24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分行

中国银行*****营业部

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支行

浙商银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分行

南京银行****支行

南京银行****支行

1208****3028

3649****3067

2010****9219

3711****9347
3050****1449
3560****9339

0808****1700

0808****1635

一般户

一般户

基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一般户

336.46

3,282.45

157,176.81

4.74
2,243.57
788.33

839,000（存单-银
票保证金）

757.58
注：第 23、44、46、47项均为美元结算账户，账户中实际被冻结金额合计为 17,555.69美元，按照

2025年7月8日汇率换算为人民币125,926.96元；

如上表所示，截至2025年7月8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83.90万元存单-银票保证金(受限资金)
及1,373.51万元(非受限资金)银行存款，合计1,457.41万元，占上市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比

例仅为0.44%。且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非公司各板块业务开展结算唯一账户，公司仍能通过其他银

行账户正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针对银行账户被冻结相关问题，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进行沟通,争
取尽快解决相关纠纷事宜，从而解除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状态。

（二）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情况

1、截至2025年7月8日，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被冻结股权的公
司名称

浙江棒杰数码针
织品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数码针
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棒杰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数码针
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棒杰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扬州棒杰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上海棒杰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棒杰能源工
程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数码针
织品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法院

广东省深圳市坪
山区人民法院

江山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义乌市人
民法院

江苏省苏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芜湖市鸠
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文号

（2024）沪 0101 执
保2481号

(2024)粤 0310执保
6835号

（2025）浙 0782 财
保17号

（2025）苏 05 民初
498号

（2025）皖 0207 民
初5421号

被执行人

浙江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棒杰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棒杰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冻结股权
认缴出资额

5,000

50,000

82,000

5,000

9,000

5,000

5,000

9,000

5,000

3,000

40

5,000

财产保全金额

2,646

8,541.77

32,366.18

39,030

8,109.43

申请冻结方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环秀湖逐光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皖江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注：（1）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2）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江山棒杰 50.6173%股权，江山棒杰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

司。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江山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3）公司控股子公司棒杰新能源持有扬州棒杰 99.0099%股权，扬州棒杰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

司。棒杰新能源持有的扬州棒杰100%股权被冻结；

（4）苏州棒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5）扬州棒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6）上海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7）苏州棒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被冻结的股权比例为100%。

2、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有关的涉诉事项

(1)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棒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沪0101民初20357号），申请上海市

黄浦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

的公告（补充后）》（公告编号：2024-087）。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2)本次扬州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现

已转成正式立案，案号为（2025）粤0310民初471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

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2）。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3)本次江山棒杰股权被冻结的原因是，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粤0310民诉前调9214号]（现

已转成正式立案，案号为（2025）粤0310民初471号），申请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

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3）。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4)本次公司持有的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扬州棒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及冻结的原因系苏州环秀湖逐光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苏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程序中的财产保全一案[（2025）苏仲裁字第0425
号]，申请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的《关于子公

司股权被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5）本次公司持有的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光伏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扬州棒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苏州棒杰能

源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及冻结的原因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扬州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民初498号]，申请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被冻

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6）本次公司持有的棒杰针织股权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原因是，皖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

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皖
0207民初5421号），申请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所致，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7月

3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解除冻结及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截至2025年7月8日，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三）子公司设备被查封情况

1、因前期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及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4)粤03民初6707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

净值约为73,437.55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25,395.37万元，案件

及相关进展详情见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84），于 2025年 7月 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7）。

截至2025年7月8日，已收到一审判决书，尚在上诉期内。

2、公司下属子公司扬州棒杰收到江苏省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下发的《执行裁定书》

[(2025)苏1091执保267号]，获悉其可能存在与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的合同纠纷，扬州棒杰厂房

内部分机器设备被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查封。本次《执行裁定书》载明金额为14,000万元。

本次被查封设备账面净值（截至2024年12月31日）约为13,019.51万元。

截至2025年7月8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法院就前述财产保全所涉事项的立案受理通知书、起诉

状等相关法律文书。公司将在收到相关材料后统计案件金额，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因前期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5)苏 1091 民初 52 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值约为

529.36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771.85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2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截至2025年7月8日，已收到一审判决书，本案所涉查封资产后续存在被执行的风险。

4、因前期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棒杰新能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5）粤0310民初471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16,
683.49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8,541.77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1月4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在审理阶段，未判决。

5、因前期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棒杰新能源、公司、扬州棒杰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5)浙0212民初14178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2,
586.64万元）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1,968.32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6、因前期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诉扬州棒杰、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
苏05民初498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75,172.60万

元）被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39,021.38万元，案件详

情见公司于2025年7月9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案件暨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7、因前期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扬州棒杰、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5)苏05
民初636号]，扬州棒杰厂房内部分机器设备（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账面净值约为13,141.73万元）被

申请财产保全，财产查封期限两年。本次案件金额为10,016.84万元，案件详情见公司于2025年6月

18日披露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截至2025年7月8日，案件尚未进入审理阶段。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险提示

1、因新增诉讼、仲裁事项需支付委托律师及相关诉讼费用，将导致公司管理费用增加。鉴于部分

案件尚未取得终审判决、裁决结果或尚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数据须以公司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8日


